
 

  

证券代码：300152       证券简称：科融环境      公告编号：2015-82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辽宁省北票市自来水供水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2 月 5 日，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与北票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票市政府或甲方）签署了《辽宁

省北票市自来水供水项目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总投资额约为 2亿元。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合作方 

甲方：北票市人民政府 

乙方：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项目及规模 

由甲乙双方按照 PPP 模式成立合资公司，甲方以委托运营的方式将北

票市自来水公司的运营权授予合资公司。同时合资公司负责“引白入北二

期供水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合作项目预计总投资约2亿元。其中北票市自来水公司改造投入约2000

万元，“引白入北二期供水项目”建设投资约 18000 万元，建设期为 2016-2017

年。 

（三）合作内容 

1、由乙方和甲方指定的投资平台公司合作发起设立 PPP 合资公司，暂

定名北票水务公司。北票水务公司由乙方控股，股权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 

2、甲方将北票市自来水供水的特许经营权（包括引白入北一、二期供

水项目）授予乙方。并同意，待北票水务公司（暂定名）成立后，乙方将

特许经营协议转移给北票水务公司。相关细节以特许经营协议约定为准。 

3、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甲方将北票市自来水公司及北票市供水公司委



 

  

托乙方进行运营管理，乙方仅具有自来水公司及供水公司各类设施和资产

的占有、使用、收益权，产权的权属仍归甲方所有。相关细节以委托运营

协议约定为准。 

4、在特许经营期期间，乙方承诺全部接受现有北票市自来水公司全部

职工，并保证不降低职工薪酬标准。乙方将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对职工

进行管理。职工的编制及身份问题由甲方负责协调解决。 

5、在特许经营期期间，乙方负责投入资金和人员对漏失严重的管网进

行改造，并逐步加装用户计量水表。相关资金投入的回报方式以委托运营

协议为准。 

6、“引白入北二期供水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由北票水务公司（暂

定名）负责。建设资金由乙方为主负责筹集，北票市负责积极争取国家各

类相关补贴并享受之前自来水公司享有的优惠政策。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

的特许经营协议为准。 

7、项目经营期限暂定为 25 年（不含建设期）。运行期满后无偿移交给

北票市人民政府（移交时，乙方确保净水厂正常运营前提下，不存在有对

其留置权、债权、抵押、担保物权或任何种类的其它请求权）。 

（四）甲乙双方的权力义务 

1、甲方负责指定相关部门作为主体部门，推动框架协议约定之内容落

实。 

2、甲方负责创造各种必须的便利条件，以便乙方可以对现有自来水公

司的基本情况进行相关尽职调查。 

3、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引白入北二期项目的各种档案资料及批复文

件，以便乙方能够真实对该项目进行经营分析核算。 

4、乙方负责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自来水公司尽快展开尽职调查，并尽

快提交相关投资报告报送甲方。 

5、乙方积极筹措合资项目的资金，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 

（五）排他性规定 

甲方兹在本框架协议的有效期内就项目及战略合作授予乙方独家合作

权。与此相应，各方不得就约定的项目与其他第三方签订类似合作协议。 

除非另有约定，协议双方均不得将各自在本框架协议中的权利或义务转给

第三方。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项目如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增强公司水环境治理业务的拓展能

力，积累相关运营经验，提升公司市场影响力。 

（二）本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在建设期及运营阶段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三）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

对北票市人民政府形成业务依赖。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的协议，最终能否签订特许经

营协议或最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项目采用 PPP 合作模式，公司负责筹集项目建设资金，不排除

项目进展过程中公司在短期内承担较大资金压力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该协议约定的具体项目投资，后期公司将依照投资方式、金额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披露。 

（二）公司将持续披露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一）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